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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6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出

席董事 9 人，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100%，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其中董事长郝旭明，副董事长黄锦荣，

董事周海昌、何伟成、郑崖民，独立董事沈肇章、郭飏以现场方式出席，董事韩萍、独立董事刘杰生以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郝旭明董事长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

有效。经会议讨论，通过以下议案： 

1．以 5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员工共同增资国光智能电子产业园的预案》。 

鉴于广州国光智能电子产业园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园公司”）尚处于资金投入期，未来 5 年，该公司

厂房建设项目将分三期累计投入约 20 亿元，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 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7 万平

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约 32万元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地下停车场）约 15 万平方米。该项目

一期总投资额约 6.79 亿元，其中地上建筑投资总额约 5.11亿元，地下停车场投资总额约 1.68亿元。 

为分散公司投资风险，促进产业园公司股权多样化，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产业园公司竞争力，实现产

业园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产业园公司流动资金，从而促进产业园公司长期、持续、

健康发展。公司员工拟通过广州双创国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称，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双创国际”）向产业园公司增资 6,000—9,000 万元，双创国际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郝旭明、何伟成、郑崖民、房晓焱、刘宇红、肖叶萍及员工 83 名；公司同步增资 6,000—9,000

万元，双创国际与公司合计对产业园公司增资 1.5 亿元，增资完成后产业园公司注册资本为 3亿元，其中

公司认缴出资 2.1—2.4亿元，持股 70%—80%，双创国际认缴出资 6,000—9,000 万元,持股 20%—30%，本

次公司与双创国际的增资款主要将用于产业园公司一期厂房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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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预案后，公司将开展双创国际的筹备设立工作，待双创国际设

立完成后，根据双创国际对产业园公司实际投资额度召开董事会进行审批，如有必要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 条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公司将持续跟进该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联董事郝旭明、何伟成、郑崖民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反对意见：公司董事韩萍女士对本提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为：不赞同议案内容。 

 

2．以 5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次修订〈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的议案》。 

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中的人员有离职情况，因此对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修订前： 

姓名 出资额（元） 对应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股） 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吴琼芳 43,500 5,000 0.09% 

郑晓容 35,670 4,100 0.08% 

修订后： 

姓名 出资额（元） 对应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股） 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吴琼芳 0 0 0.00% 

郑晓容 79,170 9,100 0.17%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进行了修订，并制定了《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第二次修订稿）》。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园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 

100% 

双创国际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园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 

20%—30% 
70%—80% 



关联董事郝旭明、何伟成、郑崖民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反对意见：公司董事韩萍女士对本提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为：不赞同议案内容。 

 

3.以 8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产业园公司基建工程等

相关合同的议案》。 

由于产业园公司处于建设初期，该投资项目涉及资金额度大，需要签署的合同众多，且个别合同金额

也较大，为保证项目能高效推进，早日竣工，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产业园公司一期总投资 6.79 亿元

范围内的基建工程等相关合同，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第八届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产业园公司该一

期项目建设完成之日止。 

反对意见：公司董事韩萍女士对本提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为：不赞同议案内容。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廿八日 




